
南投縣政府灌溉用蓄水池工程補助要點

一. 本要點依南投縣議員地方建議案件執行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之。

二. 補助範圍需位於南投縣轄，以農牧用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土地為限。

三. 依受益面積計算所能申請最大補助容量噸數如下：

（一）受益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者，不予補助。

（二）受益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三千平方公尺者，最大補助容量三十公噸。

（三）受益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一萬平方公尺者，最大補助容量六十公噸。

（四）受益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最大補助容量一百公噸。

多筆相毗鄰地號土地，如符合本要點規定，得合併計算受益面積，並依前項標準

申請最大補助容量噸數。

材料限鋁合金、不鏽鋼及鋼筋混凝土，規格及單價詳如附表。

四. 蓄水池所需費用，由本府其他公共工程補助三分之二，申請人負擔三分之一配合

款，且需於工程發包前將配合款繳入縣庫。

五. 本蓄水池補助對象以施作位置為基準，其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未曾接受本府補助者為優先。

（二）曾接受本府蓄水池補助，且使用超過十年以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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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款 補助款

1/3 2/3

10噸 1 33,000 11,000              22,000              

20噸 1 42,000 14,000              28,000              

30噸 1 54,000 18,000              36,000              

40噸 1 63,000 21,000              42,000              

10噸 1 57,000 19,000              38,000              

20噸 1.5 186,000 62,000              124,000            

30噸 2 255,000 85,000              170,000            

40噸 2 300,000 100,000            200,000            

50噸 150 240,000 80,000              160,000            

100噸 150 390,000 130,000            260,000            

不鏽鋼

鋼筋

混凝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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鋁合金

附表： 蓄水池單價一覽表


